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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烟工业公司关于组织全系统科级以上

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统一考试的通知

各卷烟厂、直属公司，机关各部门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国家局统一部署，全面推动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学法守法用法，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管理水平，根据“五五”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安排，公司决定组织全系统科级以上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统一考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　　一、对象

　　全系统科级（含副科）以上生产经营管理人员。

　　二、组织领导与实施

　　科级以上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的统一培训、考试工作由公司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由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法律与改革部）具体负责落实，人力资源部配合。

　　三、主要内容

　　政府采购法、招标投标法、统计法、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、烟草专卖法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。

　　四、培训：

1、自学：从即日起，各卷烟厂和直属公司要迅速将培训教材下发生产经营管理人员，相关培训考试对象通过学习培训教材、看培训光盘、做考试练习题进行自学。

2、集中辅导：工业公司将于7月上中旬对科级以上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统一培训，集中辅导。

3、为促进学习，提高考试成绩水平，正式考试前将组织几次模拟考试。

　　五、考试

　　1、7月份组织参加培训人员统一考试。按照国家局的要求，统一考试为闭卷考试。

　　2、工业公司组织的考试，国家局将派工作组抽查监督考试工作。

　　3、统一考试结束后，公司将把统一培训和考试情况进行通报。统一考试成绩不及格者，给予一次补考机会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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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国家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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